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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新疆清洁能源发展专项资金（煤层气、煤矿瓦斯
部分）中央转移支付绩效自评报告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清洁能源发展专项资金

实施单位：

乌鲁木齐国盛汇东新能源有限公司

新疆亚新油气有限责任公司

昌吉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拜城县非常规能源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阿克苏亚新煤层气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库车市榆树岭煤矿有限责任公司

主管部门（公章）： 新疆发展改革委

项目负责人（签章）： 姚垚

填报时间： 2026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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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清洁能源发展专项资金（煤层气、煤矿瓦斯
部分）2025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决策部署，根据《财

政部关于开展 2025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

评工作的通知》（财监〔2026〕1号），新疆发展改革委高度重视、

严格按规范要求，会同新疆财政厅组织有关地（州、市）发改和

财政部门开展了新疆清洁能源发展专项资金（煤层气、煤矿瓦斯

部分）中央转移支付 2025年度绩效自评工作，现将自评情况报告

如下：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下达清洁能源发展专项转移支付预算和绩效目标

情况

1.下达预算情况

2025年度，财政部分批下达新疆自治区 2025年度清洁能源发

展专项资金项目，预算资金共计 7623万元，用于支持煤层气开采

利用。

2024年 10月，《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 2025年清洁能源发展

专项资金预算的通知》（财建〔2024〕392号）提前下达新疆自治

区 2025年清洁能源发展专项资金项目，资金 4875万元。

2025年 6月，《财政部关于预拨 2025年清洁能源发展专项资

金并清算 2024年资金的通知》（财建〔2025〕141号）下达新疆

自治区清洁能源发展专项资金项目，资金 2605万元，其中：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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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清算-143 万元（2024 年清算资金不参与 2025 年自评）和 2025

年预算 2748万元。

2.下达绩效目标情况

财政部随文下达新疆区域绩效目标，具体为：

2025年度清洁能源发展专项资金区域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专项名称 清洁能源发展专项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财政部、国家能源局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能源局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金额： 7623

其中：中央补助 7623

地方资金 -

年度总体目标

年度目标

促进非常规天然气开发利用，加强能源安全供应保障能力，促进我国能源绿色低碳

发展。

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煤层气开采利用量 ≥26528万立方米

质量指标
非常规天然气质量是否符

合国家标准
是

时效指标
采暖季非常规天然气开采

利用量占比
>30%

成本指标 勘探开发成本是否下降 是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是否促进相关企业增加投

资
是

社会效益指标
非常规天然气开采项目重

大安全生产事故数
0次

生态效益指标
是否促进能源结构绿色低

碳转型
是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项目实施地周边群众满意

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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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治区资金安排、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1.自治区分解下达预算情况

2024年度，新疆自治区《关于提前下达 2024年清洁能源发展

专项资金的通知》（新财建〔2024〕269 号）4875 万元，新疆自

治区《关于下达中央清洁能源发展专项 2024 清算资金及 2025 年

预拨资金预算的通知》（新财建〔2025〕94 号）预算资金 2748

万元，下达新疆 2025 年度清洁能源发展专项预算资金共计 762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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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疆自治区下达绩效目标情况如下：

2025年清洁能源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专项名称 清洁能源发展专项资金

省级主管部门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能源局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省级主管部门 自治区财政厅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金额 7623
其中：中央补助 7623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促进开发利用非常规天然气，加强能源安全供应保障能力，促进我国能源绿

色低碳发展。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煤层气开采利用量
≥26528万
立方米

质量指标
非常规天然气质量是否符

合国家标准
是

时效指标
采暖季非常规天然气开采

利用量占比
>30%

效益指标

成本指标 勘探开发成本是否下降 是

经济效益指标
是否促进相关企业增加投

资
是

社会效益指标
非常规天然气开采项目重

大安全生产事故数
0次

生态效益指标
是否促进能源结构绿色低

碳转型
是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项目实施地周边群众满意

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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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5 年度中央下达新疆自治区清洁能源发展专项资金预算

7623万元，资金到位 7623万元，到位率 100%，其中，2024年 10

月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 2024年清洁能源发展专项资金预算的通

知》（财建〔2024〕392 号）提前下达新疆自治区 2025年清洁能

源发展专项资金 4875 万元，2025 年 6 月财政部《关于预拨 2025

年清洁能源发展专项资金并清算 2024年资金的通知》（财建〔2025〕

141号）下达新疆自治区清洁能源发展专项资金 2605万元，其中：

2024年清算-143万元和 2025年预算 2605万元。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截止 2025 年 12 月 31 日，用于 2025 年度清洁能源发展专项

资金预算总计 7623万元、共计执行 7332.655万元，执行率 96.19%，

经梳理，乌鲁木齐国盛汇东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和库车市榆

树岭煤矿有限责任公司等 2家企业资金执行率较低，原因分别为：

乌鲁木齐米东区财政库款紧张，资金尚未全额拨付，已对接米东

区财政部门，后续将优先列支该专项资金；库车市财政和发改部

门因库车市榆树岭煤矿有限责任公司煤层气开采利用量完成情况

等印证资料提交不全，未足额拨付资金。目前，库车市财政和发

改部门已指导企业规范提交印证材料并完成审核，剩余资金正在

履行支付程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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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分配、下达、使用和执行等情况

按照财政部《关于煤层气（瓦斯）开发利用补贴实施意见》

（财建〔2017〕114号）、《关于印发〈清洁能源发展专项资金管

理办法〉的通知》（财建〔2020〕190号）等文件，乌鲁木齐市、

阿克苏地区、昌吉州各级财政认真审核补贴对象、享受补贴的具

体条件及补贴标准，严格按照补贴资金申请程序，申报补贴资金；

严格按照专项资金管理要求，认真审核企业申报补贴资料，及时

拨付企业补贴资金，支持煤层气开发利用。

总体来看，清洁能源发展专项资金做到专项资金全部用于煤

层气开发、生产、运行、维护，通过对煤层气开采企业进行奖补，

实现了促进非常规天然气开发利用、加强区域能源供应保障能力、

提高能源绿色低碳发展水平的目的。

1.资金分配科学性

按照财政部《关于印发〈清洁能源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的通知》（财建〔2025〕35号）文件要求，新疆财政厅对相关地

州和申报企业的奖补气量依规进行测算，经新疆发展改革委、财

政厅共同研究确定资金建议分配方案，资金分配科学合理。

2.资金下达及时性

按照 2024年 10月《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 2024年清洁能源发

展专项资金预算的通知》（财建〔2024〕392 号）和 2025年 6月

《财政部关于预拨 2025 年清洁能源发展专项资金并清算 2024 年

资金的通知》（财建〔2024〕141号）等文件要求，新疆财政厅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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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以《关于提前下达 2024年清洁能源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新

财建〔2024〕269 号）、《关于下达中央清洁能源发展专项 2024

清算资金及 2025 年预拨资金预算的通知》（新财建〔2025〕94

号）将项目资金按规定及时下达至项目单位所在地（州、市）财

政部门。

3.资金拨付合规性

各级财政、发改部门严格按照财务管理制度和财政部《关于

印发〈清洁能源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建〔2020〕

190号）等文件规定，按程序组织相关企业提供清洁能源发展专项

资金申报情况汇总表、煤层气致密气抽采计量设备情况表、煤层

气抽采利用财政补贴资金申报情况表、非常规天然气开采利用情

况表和企业资金申报印证材料等，经审核无误后由财政部门审核

并按照国库集中支付有关规定支付资金，资金拨付合规。

4.资金使用规范性

各级财政、发改部门按照上一年度专项资金申报要求，指导

各单位严格按程序申报清洁能源发展专项资金，经审核无误后，

严格按照下达预算资金及相关要求，将分解后的绩效目标和预算

资金拨付下达至相关企业。

5.资金执行准确性

按照《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印发煤层气（煤矿瓦斯）开发

利用重点任务推进情况专项监管工作方案的通知》，规范审查有

关地（州、市）和企业开展清洁能源发展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及

时跟进项目资金执行，除乌鲁木齐国盛汇东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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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库车市榆树岭煤矿有限责任公司等 2家企业奖补资金未完全执

行到位，其他项目资金执行准确。

6.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

《关于加强和规范自治区本级项目支出“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结

果应用的通知》（新财预〔2022〕57 号）等相关文件要求，各级

财政部门强化资金使用监管，严格执行有关制度，进一步加强预

算绩效管理，在预算执行中做好绩效监控及绩效自评价，切实提

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确保资金安全规范使用。

7.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各级发改部门严格按照《煤层气统计调查制度（2023年修订）》

等文件要求，组织资金使用企业依法依规定期填报煤层气开采利

用情况，及时掌握煤层气开采利用量指标完成进度，并督促相关

企业严格按照项目资金管理办法，用足用好清洁能源发展专项资

金，持续加大煤层气开采利用规模，确保国家下达的年度各项绩

效指标如期完成。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新疆自治区通过清洁能源发展专项资金，对煤层气开采企业

实行“多增多补”的梯级奖补，新疆自治区煤层气企业开发利用非

常规天然气积极性得到了有效提高，全年实际开发利用非常规天

然气 19714.46万立方米。同时，增加了新疆自治区能源供应，有

效促进了新疆能源产业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发展。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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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财政部随文下达煤层气开采利用量指标，指标值为≥26528万

立方米。新疆自治区实际完成 19714.46万立方米，完成率 74.37%，

偏差率为25.63%。主要原因是新疆自治区上年度新建煤层气井447

口，而新建煤层气井需经历 3—6个月的排采降压周期后才能逐步

投产，排采初期煤层气井产量不稳定，难以准确预估新建煤层气

井投产产量，导致预估的煤层气产量与实际产量存在偏差。

（2）质量指标

财政部随文下达非常规天然气质量是否符合国家标准指标，

指标值为是。财政部随文下达非常规天然气质量是否符合国家标准

指标，指标值为是。新疆自治区相关企业产出煤层气经检测符合

GBT26127-2010 车用压缩煤层气和 GB17820-2018 天然气标准，

实际完成 100%，完成率 100%，偏差率为 0%。

（3）时效指标

财政部随文下达采暖期非常规天然气开采利用量占比指标，

指标值为>30%。新疆自治区实际完成采暖期非常规天然气开采利

用量占比 32.3%，完成率 107.7%，正向偏差率为 7.7%。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成本指标

财政部随文下达勘探开发成本是否下降指标，指标值为是。

新疆自治区相关煤层气企业持续强化成本管控与精细化管理，勘

探开发成本保持平稳可控，为煤层气产业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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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定坚实基础。该项指标完成率 100%，偏差率为 0%。

（2）经济效益指标

财政部随文下达是否促进相关企业增加投资指标，指标值为

是。2025年新疆自治区相关煤层气企业持续加大煤层气投资力度，

煤层气勘探开发正向区域化、规模化发展，新疆自治区 2025年煤

层气勘探开发投资约 50 亿元。该项指标完成率 100%，偏差率为

0%。

（3）社会效益指标

财政部随文下达非常规天然气开采项目重大安全生产事故

数，指标值为 0次。2025年新疆自治区相关煤层气生产企业切实

扛起能源企业责任担当，煤层气产量稳步增长，2025年全年无安

全生产事故。该项指标完成率 100%，偏差率为 0%。

（4）生态效益指标

财政部随文下达是否促进能源结构绿色低碳转型指标，指标

值为是。新疆自治区相关煤层气生产企业持续加大清洁能源开发

利用力度，高效推进煤层气资源规模化开采与综合利用，2025年

煤层气产量 21251.68 万立方米，同比增长 80.3%，进一步优化区

域能源供给结构，有力推动能源结构向绿色低碳转型。该项指标

完成率 100%，偏差率为 0%。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财政部随文下达项目实施地周边群众满意度指标，指标值为

≥90%。经相关企业调研，煤层气开发企业对专项资金奖补政策、

拨付效率满意度 98%以上；下游用气企业对煤层气供应质量、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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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满意度 95%以上，均完成年度满意度指标。该项指标实际完

成 100%，完成率 100%，偏差率为 0%。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偏离的绩效目标

清洁能源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经过自评，按照财政部设定的绩

效目标，2025 年非常规天然气预计开采利用量指标“26528 万标

准立方米”完成率偏低，主要原因是部分企业上年度新建煤层气

井需经历 3—6个月的排采降压周期后才能逐步投产，排采初期煤

层气井产量不稳定，导致预估的煤层气产量与实际产量存在偏差。

（二）下一步改进措施

1.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一是项目实施中有大量新建煤

层气井，新井建成后需经过 3—6个月的排采降压周期，在此期间

排采井产量波动较大、稳定性不足，影响预估产量判断。二是部

分区（市）因财政库款紧张、相关印证材料未审核完成等原因，

未向企业完全拨付奖补资金，影响资金执行率。

2.下一步工作实施改进措施。一是督促企业强化目标管理，科

学合理预测新投产煤层气井的开采利用量。二是督促企业做好井

场日常检修维护，确保煤层气稳定供应。三是支持煤层气开采企

业充分用足用好奖补资金，持续加大煤层气开采利用资金投入、

提升技术水平、扩大开采利用规模。四是要求相关地州市加大对

煤层气开采企业监督力度，对企业申报煤层气补贴条件、产量数

据等严格审核，避免产生预计气量因不符合补贴条件而不能纳入

统计或企业预计气量过大无法完成目标任务的情况。五是督促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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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相关地州、区县资金拨付单位加快企业申报材料审核，依规及

时拨付奖补资金。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1.按照《财政部关于预拨 2025年清洁能源发展专项资金并清

算 2024年资金的通知》（财建〔2025〕141号）等规定，单位自

评标准是：预算指标 10分、产出指标 50分、效益指标 30分、服

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10分。经自评，2025年度清洁能源发展专项资

金绩效自评价得分为 94.49 分，其中，预算指标 9.62 分、产出指

标 44.87分、效益指标 30分、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10分，自评结

果为“优”。

2.本次绩效评价结果根据企业实际开采情况及获得补贴情况

填写，结果真实有效。

3.绩效自评结果将在新疆财政厅、发展改革委门户网站进行公

示公开，广泛接受社会监督。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中央巡视、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未发现问题。

附件：新疆清洁能源发展专项资金绩效自评表（2025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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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新疆清洁能源发展专项资金绩效自评表
(2025 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清洁能源发展专项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能源局

地方主管部门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能源局

资金使用单位：乌鲁木齐国盛汇东新
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新疆亚新油气有
限责任公司、昌吉州国有资产投资经
营集团有限公司、拜城县非常规能源
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阿克苏亚新
煤层气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库车
市榆树岭煤矿有限责任公司

资金投入情况
(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预算执行率

（B/A×100%）

年度资金总额： 7623 7332.66 96.19%
其中：中央财政
资金 7623 7332.66 96.19%
地方财政资

金

其他资金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
改进措施

分配科学性

按照《清洁能源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中
“多增多补、冬增冬补”的原则，经自治区发
改委、财政厅共同研究提出资金建议分配方
案，报自治区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审定后确定
资金分配结果，资金分配科学合理。

无

下达及时性

按照财建〔2024〕392号和财建〔2025〕141
号等文件要求，自治区财政厅先后以新财建
〔2024〕269 号、新财建〔2025〕94号将项
目资金按规定及时下达至企业。

无

拨付合规性

各级财政、发改部门严格按照财务管理制度
规定，按程序组织相关企业申报资金，审核
无误后由财政部门按照国库集中支付有关规
定支付资金，资金拨付合规。

无

使用规范性

各级财政、发改部门按照上一年度专项资金
申报要求，指导各单位严格按程序申报清洁
能源发展专项资金，经审核无误后，严格按
照下达预算资金及相关要求，将分解后的绩
效目标和预算资金拨付下达至相关企业。

无

执行准确性

按照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煤层气（煤矿瓦
斯）开发利用重点任务推进情况专项监管工
作方案的通知》，规范审查有关企业清洁能
源发展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及时跟进项目资
金执行，项目资金执行准确。

无

预算绩效管理
情况

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
效管理的意见》和新财预〔2022〕57号等文
件要求，自治区财政厅、发改委进一步加强
预算绩效管理，在预算执行中做好绩效监控
及绩效自评价，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确保资金安全规范使用。

无

支出责任履行
情况

各级发改部门组织资金使用企业依法依规定
期填报煤层气开采利用情况，及时掌握煤层
气开采利用量指标完成进度，并督促相关企
业严格按照项目资金管理办法，用足用好清
洁能源发展专项资金，持续加大煤层气开采
利用规模，确保国家下达绩效指标如期完成。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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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
目标
完成
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促进非常规天然气开发利用，加强能源安全供应保障能力，促进
我国能源绿色低碳发展。

自治区全年实现开发利用非常规天
然气 19714.46万立方米，增加了清洁
能源供应，实现了安全发展、清洁发
展、节约发展

绩
效
指
标

一
级
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
实际
完
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
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煤层气开采利用量
≥ 26528万
立方米

19714.
46万
立方
米

偏差原因：预
估煤层气产量
与实际排采产
量存在偏差。
下一步措施：
持续开展技术
创新，优化排
采工艺，做好
井场日常检修
维护，保障投
产井长期稳定
生产。

质量指标 非常规天然气质量
是否符合国家标准

是 100% 无

时效指标 采暖季非常规天然气开采利用占比 ＞30% 32.30
% 无

成本指标 勘探开发成本是否下降 是 100% 无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指
标

是否促进相关企业增加投资 从 100% 无

社会效益指
标

非常规天然气开采项目
重大安全生产事故数

0次 0 无

生态效益指
标 是否促进能源结构绿色低碳转型 是 100% 无

满
意
度
指
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项目实施地周边群众满意度 ≥90% ≥9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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